附件3：
济宁学院勤工助学用工协议书
甲方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乙方（用工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学生）：          （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级      班）

为确保我院勤工助学工作的顺利进行，保护用工单位及学生的合法权益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本着自愿合作的原则，经慎重协商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承认《济宁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以及学院其它规章制度对三方均有约束力，并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应乙方要求为其介绍学生从事勤工助学工作，其工作内容（由乙方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乙方要严格执行《济宁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如实向学生介绍工作情况，对勤工助学的学生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，并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条件和环境，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丙方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。学生每周参加勤工助学的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，否则，超时部分产生的勤工助学劳动报酬不给予支付，且追究用人单位责任。用工单位在勤工助学活动中，不可随意中止协议。对不按规定要求或不遵守劳动纪律且不听劝告的学生，在报经资助管理中心查实同意后方可终止其勤工助学活动。
第三条  在勤工助学活动中乙、丙双方应避免发生各类人为事故。由于疏忽造成的事故，责任在乙方的由乙方承担，责任在丙方的由丙方承担。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发生事故，学校协调解决。
第四条  丙方应如实向用工单位介绍本人情况，愿意到用工单位参加勤工助学活动，并服从用工单位的工作安排。丙方必须应以学习为主，不能因参加勤工助学而旷课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；履行与甲方、乙方达成的协议，认真完成工作任务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乙方的有关规章制度；丙方离岗退出勤工助学必须提前3日通知甲、乙双方，并按要求办理离岗手续。

第五条  甲方有权调解乙、丙出现的纠纷，并做出裁决。乙、丙任何一方违反《济宁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的执行。

第六条 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经三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立刻生效。丙方离岗退出勤工助学时，本协议终止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名）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